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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引进投资者对子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2月引进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其通过杭州光曜致新

庭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曜致新庭华”）对公司控

股子公司大通（福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新材”）增资实施

市场化债转股，认购大通新材新增股份 9,840万股。根据原投资协议等相关约定，

经公司与东方资产及光曜致新庭华协商一致，公司以人民币 1亿元对价收购光曜

致新庭华持有的大通新材股份 3,280万股，同时光曜致新庭华持有的大通新材剩

余股份 6,560万股（即剩余投资额 2亿元）对应的投资期限延长 1年。

一、市场化债转股基本情况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引进投资者对子

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引进东方资产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大通新材实施市场

化债转股。东方资产通过光曜致新庭华对大通新材以现金方式增资 3亿元，认购

大通新材新增股份 9,840 万股。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1 日披露的《冠

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引进投资者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编号：临

2024-065）。

增资实施完成后，东方资产通过光曜致新庭华持有大通新材股份 9,840万股，

持股比例约 19.35%，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冠城汇泰发展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大

通新材股份 41,000万股，持股比例约 80.65%。公司仍为大通新材控股股东，拥

有对大通新材的实际控制权。光曜致新庭华投资大通新材期限 1年（经东方资产



同意后可延长 1年）。投资期限结束后，公司（或公司指定第三方）通过定向增

发或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购买资产收购光曜致新庭华持有的大通新材股份，也

可自行直接收购光曜致新庭华持有的大通新材股份。光曜致新庭华投资期间，如

果发生约定的特定情形，公司或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应当受让光曜致新庭华持有的

全部大通新材股份。

二、市场化债转股进展情况

根据原投资协议等相关约定，经公司与东方资产及光曜致新庭华协商一致，

公司与光曜致新庭华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等协议，以人民币 1

亿元对价收购光曜致新庭华持有的大通新材股份 3,280万股，同时光曜致新庭华

持有的大通新材剩余股份 6,560万股（即剩余投资额 2亿元）对应的投资期限延

长 1年。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光曜致新庭华对大通新材持股比例约 12.90%，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福建冠城汇泰发展有限公司合计对大通新材持股比例约 87.10%。

公司仍为大通新材控股股东，拥有对大通新材的实际控制权。

光曜致新庭华投资期限结束后，公司（或公司指定第三方）通过定向增发或

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购买资产收购光曜致新庭华持有的大通新材剩余股份，也

可自行直接收购光曜致新庭华持有的大通新材剩余股份，大通新材届时仍为公司

下属控股公司。本次投资期限延长期间，如果发生原增资时约定的特定情形，公

司或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应当受让光曜致新庭华持有的全部大通新材股份。同时公

司继续以其持有的大通新材 32,422.8万股股份、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北京太阳宫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宫公司”）以其应收土地开发建设补偿款

余额，为公司承担的大通新材股份收购义务提供质押担保；同时太阳宫公司为公

司承担的大通新材股份收购义务继续提供保证担保。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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